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3-03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竞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长乐市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三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中，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８８

，

５００

万元

竞得宗地

２０１３－２

号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本次竞

拍”），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

密度

出让

年限

宗 地

２０１３ －２

号地块

首占新区三叉港东

侧，占前大道南侧

６４４７７

（

９６．７２

亩）

住宅用地

＞１

并且

≤

２．１

≥３０％ ≤２５％ ７０

年

公司参加上述目标地块的公开出让活动及其竞买成交总价款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在股东大会对经营班子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本次竞拍成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签订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3－05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相关公告请参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披露）。

经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13-010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刊登了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及开通网络投票方式

的公告》。

2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5

月

17

日下午

13: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17

日交易日

9:30～11:30,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3

年

5

月

16

日

15:00)

至投票结束

时间

(2013

年

5

月

17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刘毅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65,052,85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5%

。

2

、现场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165,019,2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6.54%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

人， 代表公司股份

33,6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

。

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10,300

股。

2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10,300

股。

3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10,300

股。

4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10,300

股。

5

、《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52,8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0

股。

6

、《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10,300

股。

7

、《关于聘任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

165,042,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为

10,30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陈俊发先生代表三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已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赵世焰律师、汪泽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主体资

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07� � �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3-046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以专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关于拟增加珠海港兴天然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公司持股

65%

的控股子公司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港兴公司”

)

拟投资

建设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 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

19887

万元

,

由自有资金和

银行贷款两部分组成。 鉴于目前港兴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900

万元

,

根据项目投资需求拟增

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100

万元

,

公司按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对其增加出资人民币

3315

万元。港

兴公司的另一股东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人民币

1785

万元

,

目前正对该增资

事项推进相关审批流程

,

待其正式同意后

,

港兴公司双方股东实际履行出资。 增资完成后

,

港兴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该事项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5

月

1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http://www.cninfo.com.

cn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珠海港兴天然气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二、关于珠海港兴天然气有限公司承接珠海城市管道燃气开展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关联

交易议案

公司持股

65%

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拟全面承接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在西区管道燃气项目的全部前期工作和相应的市政管道燃气工程。

因上述承接事项涉及的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城市燃气

)

、珠海市双保管

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保公司

)

、珠海市燃气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设计

公司

)

均系公司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

)

的全资企业

,

公司董

事局主席吴爱存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

,

董事欧辉生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总经

理

,

董事鲁涛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

,

公司与城市燃气、双保公司、设计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5

月

1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http://www.cninfo.com.

cn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港兴天然气有限公司承接珠海城市管道燃气开展管道建

设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6

人

,

同意

6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关联董事吴爱存先生、欧辉生先

生、鲁涛先生回避表决。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07� � �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3-048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港兴天然气有限公司承接

珠海城市管道燃气开展管道建设

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持股

65%

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港兴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根据珠

府函﹝

2012

﹞

254

号《关于授予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的批复》

)

获得了珠海市西部地区

(

金湾区、

斗门区、高栏港经济区及横琴新区

)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

,

负责经营、管理西部城区

(

含横琴新

区

)

的管道燃气业务

,

成为天然气利用工程的建设主体。

鉴于在此之前

,

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城市燃气

)

为配合珠海城市发展进

程

,

应政府部门要求已开展了西区管道燃气项目的前期工作和部分市政管道燃气工程

,

并由其

委托了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双保公司

)

和珠海市燃气工程研究设计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设计公司

)

开展相关市政燃气管道施工和设计工作。

因此

,

现需由港兴公司全面承接城市燃气在西区管道燃气项目的全部前期工作和相应的

市政管道燃气工程。 需承接的项目包括

:1

、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的前期工作

,

包括

可行性研究、安评、环评、节能评价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2

、横琴新区环岛路市政燃气管道工

程

;3

、珠海西区湖心路

(S272

线

)

市政管道燃气工程

;4

、联港工业区内创业路部分管道建设

;5

、横

琴新区环岛路、

S272

线、珠海大道部分路段等市政燃气管道的设计及勘探工作。 预计上述承接

项目所涉及的金额约为

4706

万元。

因城市燃气、双保公司、设计公司均系公司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珠

海港集团”

)

的全资企业

,

公司董事局主席吴爱存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

,

董事欧辉生

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总经理

,

董事鲁涛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

,

公司与城市燃气、

双保公司、设计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事项已经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参与该

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6

人

,

同意

6

人。 关联董事吴爱存先生、欧辉生先生、鲁涛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珠海城市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

:

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

103

号

,

法定代表人

:

时启峰

,

经营范

围

:

城市管道燃气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

石油制品

(

不含成品油

),

化工产品

(

不含化学危险品和

易制毒化学品

)

、燃烧器具、燃气仪器、仪表、设备的批发、零售

;

项目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凭资质证

经营

);

会展服务

;

信息咨询

(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

。 地税登记证号

: 440400699772716

。

城市燃气是一家专门从事管道燃气设施的投资、建设、维护、供气、运行和抢险抢修业务

,

具有城市管道燃气及大中型热力工程开发、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管理资质的专业公司

,

主要

负责珠海市香洲区的管道天然气项目。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城市燃气经审计总资产

20036

万元、净资产

3622

万元

,

营业收入

2133

万元

,

净利润

147

万元。 截止

2013

年

3

月底

,

城市燃气未经审计总资产

21182.92

万元、 净资产

5117.08

万元

,

营业收入

683.83

万元

,

净利润

53.54

万元。

城市燃气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成立于

1995

年

4

月

,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20

万元

,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

:

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

103

号

,

法定代表人

:

刘智

,

经

营范围

:

市政公用工程设施总承包三级

(

限燃气工程

)(

具体按

A3104044040109

号资质证开展业

务

);

燃气管道设备及配件、炉具的批发、零售。 地税登记证号

:440402192590948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双保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5,644.92

万元

,

净资产

2,432.12

万元

;

实现营

业收入

6,020.07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1,262.22

万元。 截止

2013

年

3

月底

,

双保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6288.57

万元、净资产

2572.69

万元

,

营业收入

1041.45

万元

,

净利润

140.58

万元。

双保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珠海市燃气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珠海市燃气工程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

城市燃气全资子公司。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

成

立于

1995

年

6

月

,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为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

103

号

,

法定代表人

:

刘智

,

经营范围

:

丙级市政

{(

燃气

)

不含加气站

}

设计

;

咨询服务。地税登记证号

:

440401192591895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设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14

万元、净资产

268

万元

,

营业收入

212

万元

,

净利润

28

万元。 截止

2013

年

3

月底

,

设计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444.56

万元、净资产

285.99

万

元

,

营业收入

63.36

万元

,

净利润

18.30

万元。

设计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企业

,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序

号

交易标的

交 易

对手方

交易概述 交易进度

交易

金额

需承接

责 任

１

横琴新区天

然气利用工

程的前期工

作

城市燃气

城市燃气分别委托中

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

研究院、 广东靖安安

全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 珠海市玉田环保

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六丰电气有限

公司、 珠海市水利勘

测设计院、 中国市政

工程华北设计院开展

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

气利用工程项目立项

的各项工作。

全部立项资料已

完成， 并已获得

立项批复； 城市

燃气已向各受托

方支付费用。 费

用评估值

１

，

４３２

，

１５３．８１

元

费用评估

值

１

，

４３２

，

１５３．８１

元

城市燃气就横琴

新区天然气利用

工程前期工作签

订的合同均已履

行完毕。 根据中

介机构的评估结

果， 由港兴公司

向城市燃气予以

支付费用。

２

横琴新区环

岛路市政管

道燃气工程

双保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横琴新

区环岛路开展道路建

设。 为避免环岛路二

次开挖， 政府部门要

求城市燃气配合环岛

路工程施工进展，及

时推进市政管道燃气

工程。 城市燃气遂与

双保公司签订施工合

同， 委托双保公司进

场施工环岛路燃气工

程。

已完成环岛东路

市政燃气管道

８．１

公里 （全长为

８．２

公里）、安装阀门

２３

座 （总 计

２３

座）；完成环岛北

路市政燃气管道

６．１

公里 （全长为

７．５

公里），阀门

２３

座 （总计

３５

座）。

工 程 进 度 已 达

８５％

以上

．

城市燃

气尚未支付工程

款。

预 估 约

２０８５

万元

因城市燃气与双

保公司并未发生

交易支付， 公司

将取代城市燃气

承接与双保公司

的施工委托合

同。 施工合同实

际价款依据港兴

公司委托的中介

机构确定的工程

造价支付。

３

珠海市西区

湖心路（

Ｓ２７２

线）市政管道

燃气工程

双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初，

Ｓ２７２

线开

展道路建设。 为避道

路二次开挖， 政府部

门要求城市燃气配合

Ｓ２７２

线工程施工进

展， 及时推进市政管

道燃气工程。 城市燃

气遂与双保公司签订

施工合同， 委托双保

公司进场施工

Ｓ２７２

线

燃气工程。 工程预计

总造价

１９８０

万元。

已铺设燃气管道

２．５

公里， 安装阀

门

５

座，完成工程

总进度的

１２％

，。

城市燃气尚未支

付工程款。

预 估 约

１９９１

万元

因城市燃气与双

保公司并未发生

交易支付， 公司

将取代城市燃气

承接与双保公司

的施工委托合

同。 施工合同实

际价款依据港兴

公司委托的中介

机构确定的工程

造价支付。

４

联港工业区

内创业路部

分管道建设

双保公司

为满足联港工业区部

分用户的供气需求，

城市燃气委托双保公

司开展联港工业区内

创业路部分管道建

设。

管道长度

２．０３

公

里， 预计总造价

２１０

万元，城市燃

气尚未支付工程

款。

预估约

２１０

万元

因城市燃气与双

保公司并未发生

交易支付， 公司

将取代城市燃气

承接与双保公司

的施工委托合

同。 施工合同实

际价款依据港兴

公司委托的中介

机构确定的工程

造价支付。

５

横琴新区环

岛 路 、

Ｓ２７２

线、珠海大道

部分路段的

市政燃气管

道设计、勘察

工作

设计公司

为配合西区部分道路

的施工和前期工作的

开展， 城市燃气委托

设计公司开展横琴新

区环岛路、

Ｓ２７２

线、珠

海大道部分路段的市

政燃气管道设计、勘

察工作， 设计费用预

计为

１

，

９０３

，

９１０

元，勘

察费用预计为

８６４

，

９３５

元。

勘 察 工 作 已 完

成， 设计工作已

完成

８０％

，城市燃

气尚未支付任何

费用。

２

，

７６８

，

８４５

元

因城市燃气与设

计公司并未发生

交易支付， 公司

将取代城市燃气

承接与设计公司

的施工委托合

同。 根据实际发

生情况支付费

用。

注

:1

、第

1

项交易标的

,

因所有委托事项已完成

,

城市燃气已支付全部费用

,

由港兴公司根据

评估结果向城市燃气支付相关费用

;

2

、第

2

—

5

项交易标的

,

城市燃气委托双保公司、设计公司开展的市政燃气管道施工和设计

工作

,

现通过签定三方协议书

,

由港兴公司享有及承担原合同中城市燃气的权利义务。 其中施

工合同最终工程造价由港兴公司委托中介机构予以确定

,

未来合同项下支付款项的核算将遵

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合同的接收原则

:1

、城市燃气开展各项前期工作已支付的费用

,

根据中介机构的

审计、评估结果

,

由港兴公司向城市燃气予以支付

;2

、城市燃气委托双保公司、设计公司开展的

市政燃气管道施工和设计工作

,

现通过签定三方协议书

,

由港兴公司享有及承担原合同中城市

燃气的权利义务。其中施工合同最终工程造价由港兴公司委托中介机构予以确定

,

未来合同项

下支付款项的核算将遵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港兴公司与城市燃气和双保公司、港兴公司与城市燃气和设计公司分别签署三方《协议

书》的方式

,

由港兴公司承接原城市燃气的委托主体责任。

(

一

)

自三方《协议书》签署之日起

,

原合同中城市燃气的权利由港兴公司享有及承担。

(

二

)

三方《协议书》签订之前

,

因城市燃气违约导致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

如有

),

双保公司或设

计公司不予追究

,

不以任何方式向城市燃气及

/

或港兴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

三

)

施工合同实际价款依据港兴公司委托的中介机构确定的工程造价支付。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珠海市西区

(

金湾区、斗门区、高栏港经济区及横琴新区

)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正式授

予港兴公司之前

,

城市燃气已开展了横琴及西区管道燃气项目的前期工作

,

并应政府部门要

求开展了部分市政管道燃气工程。 此次承接前期工作与部分工程的关联交易事项

,

可使港兴

公司直接切入具体工程项目展开业务

,

避免时间和经济上损失

,

为公司管道燃气业务的迅速

开展打下基础

;

且港兴公司可以根据约定由中介机构确定工程造价后再行支付各项工程款

,

风险可控。

横琴燃气管网项目和西区燃气管网项目为珠海天然气工程利用的主要组成部分

,

工程的

实施对于珠海横琴和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横琴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包括横琴门站、横琴燃气管网

(

约

150

公里

)

及配套设施

,

具体项目为

门站及加气母站

1

座

(

含应急调峰气源站

)

、加气子站

3

座、中压干管

108.5

公里、中压支管

37.2

公

里、穿越工程、专用调压站

10

座、调压柜

28

台、调压箱

1630

台、

SCADA

系统、运行机具、后方设施

等。 供气范围为横琴新区

,

总面积为

106.46

平方公里。 供气对象为居民、公建商业用户、工业用

户及天然气汽车用户

,2015

年规划用气量为

2453

万立方米

,2020

年规划用气量为

5357

万立方

米。项目总投资

1.987

亿元。目前横琴燃气管网项目立项工作已经完成

,

门站用地已经落实

,

用气

市场主要用气项目

(

指长隆项目

)

计划下半年投产

,

横琴市政道路正在建设

,

具备同步敷设中压

管网的条件。

根据珠海市市政园林和林业局制定的珠海燃气专项规划

,

西区燃气管网项目拟建设

6

座天

然气场站及约

650

公里燃气管道。其中近期建设

3

座门站

(

即泥湾门站、临港门站和斗门门站

),

中

压管道

257.1

公里

,

用户调压设施

216

台。 规划远期再新建设

3

座高中压调压站

(

即平沙高中压调

压站、井岸高中压调压站和三灶高中压调压站

),

中压管道

341.9

公里

,

用户调压设施

716

台

,

供气

对象为居民、公建及商业、工业、燃气汽车、燃气空调、分布式能源等

,2015

年天然气供气规模为

17227

万立方米

/

年

, 2020

年供气规模为

58785

万立方米

/

年。目前拟推进的西区燃气管网项目相

关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成并通过评审

,

正在进行立项工作

,

待项目前期工作完成

,

公司将提请董

事局正式批复西区燃气管网项目建设

,

同时通过加大市场拓展力度

,

力争尽快将港兴公司培育

成为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认为

:

该关联交易事项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协议内容公允

,

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

符合

公司的利益。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九、保荐机构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决策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珠海港

《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协议内容与交易定价公允

,

符合公司利益。 华

林证券对珠海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局决议

;

2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

3

、珠海市永安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07� � �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3-047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珠海港兴

天然气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持股

65%

的控股子公司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港兴公司”

)

拟投资

建设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 项目预计总投资人民币

19887

万元

,

由自有资金和

银行贷款两部分组成。 鉴于目前港兴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900

万元

,

根据项目投资需求拟增

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100

万元

,

公司按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对其增加出资人民币

3315

万元。港

兴公司的另一股东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人民币

1785

万元

,

目前正对该增资

事项推进相关审批流程

,

待其正式同意后

,

港兴公司双方股东实际履行出资。 增资完成后

,

港兴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

参与该项议案

表决的董事

9

人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该事项无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65%

股权

,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其

35%

股权。

2012

年

6

月设立

,

注册地点

: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榕树湾

8

号珠海港商业中心

1901-1;

法定代表人

:

时启峰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9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投资天然气管网的建设、管理

;

管道天然气的经营

(

不含香洲区

)

。

港兴公司于

2012

年

8

月收到珠海市人民政府珠府函

(2012)254

号《关于授予管道燃气特许

经营权的批复》

,

同意授予港兴公司横琴新区、金湾区、斗门区及高栏港经济区的管道燃气特许

经营权。 未来公司主要从事珠海市金湾区、斗门区、高栏港经济区及横琴新区的天然气管网铺

设、运营、管理和维护

,

拓展管网沿线区域的天然气市场。 具体负责服务范围内工商、居民用户

的管道天然气供应业务的营运

,

包括城市门站、储配站及门站下游次高压和中压管道的投建与

维护

;

为新建小区提供管道燃气的集成服务

,

包括小区管网的设计、报建、施工、验收、安检、市

政接驳、工程移交、管理和运营等。

2012

年末

,

港兴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736.01

万元

,

总负债

98.59

万元

,

净资产

637.42

万元

,

净

利润

-262.58

万元。

2013

年第一季度末

,

港兴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760

万元

,

总负债

146.2

万

元

,

净资产

613.8

万元

,

净利润

-23.62

万元。

(

二

)

拟投资的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情况

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属于港兴公司特许经营范围内的重点工程项目

,

目

前已获得珠海市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统筹发展委员会珠横新发改

(2013)1

号《关于珠海横琴新

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

1

、项目概况

横琴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包括横琴门站、横琴燃气管网

(

约

150

公里

)

及配套设施

,

具体项目

为

:

门站及加气母站

1

座

(

含应急调峰气源站

)

、加气子站

3

座、中压干管

108.5

公里、中压支管

37.2

公里、穿越工程、专用调压站

10

座、调压柜

28

台、调压箱

1630

台、

SCADA

系统、运行机具、后方设

施等。 供气范围为横琴新区

,

总面积为

106.46

平方公里。 供气对象包括居民、公建商业、工业及

天然气汽车用户。

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天然气是高热值、清洁、便于输送的优质气体燃料

,

作为城市燃气气源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越性

;

公司充分借助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大力推行

"

低碳经济、绿色发展

"

的政策利好

,

以及

中海油气电集团在横琴的南海天然气登陆的资源优势

,

在公司授权经营区域范围内大力推进

天然气管道的建设

,

具有非常便利的条件

,

也为优化地方能源结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清洁

能源需求奠定了良好基础。

3

、实施计划

目前横琴燃气管网项目立项工作已经完成

,

门站用地已经落实

,

用气市场主要用气项目

(

长

隆项目

)

计划下半年投产

,2013

年

~2015

年是横琴燃气管网工程的建设高峰期

,

将完成门站建设

和调试投产

,

同时配合横琴市政道路建设完善主干管网。 随着用户逐步发展

,2015

年规划用气

量为

2453

万立方米

,2020

年规划用气量为

5357

万立方米。

4

、项目投资估算

建设项目总投资

19887

万元

,

财务内部收益率

(

税后

)11.5%,

投资回收期

(

税后

)11.04

年

,

盈亏

平衡点

39%

。 该项目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鉴于目前港兴公司资本金不足

,

港兴公司股东拟共同以自有资金对其增加注册资本

5100

万元

,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达

6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按持股比例拟增加出资

3315

万元。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支持港兴公司开展管道燃气相关业务

,

符合公司发展综合能源板块的主

业方向

,

能进一步充实公司基础能源业务

,

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

为公司未来长远发展提供稳定

的现金流和利润支撑。

四、其他

公司将根据增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37� �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2013-021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和地点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安徽省

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峰工业园公司办公楼一楼二号接待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６．７６

（三）会议主持及表决方式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王晓云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本次会议

３

人，公司董事沈义强先生、方大明先生及独立董事孔

凡让先生、赵惠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文焕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方夕刚先生、阮德斌先生、财务总监蒋金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股）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

数（股）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结算的议案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的议案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１０

逐项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数

（股）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

数（股）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

１

）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

２

）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

９４

，

５６１

，

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本次会议提案中“逐项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潘平、 吴长健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 � �编号:2013-028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司

１４

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７．４８

３．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史烈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４．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５

人，董事陈纯先生、陈锐先生、赵建先生、潘丽春女士、刘俊先

生和张国煊先生因出差外地等工作原因向公司请假，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董事会秘书许克菲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裁蒋忆女士、董丹青女士、黄涛先生、谢巍先生列席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占出席

股东大

会有表

决权股

份总数

反对票数

占出席

股东大

会有表

决权股

份总数

弃权

票数

占出席

股东大

会有表

决权股

份总数

回避票数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及全文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１４７

，

１０９

，

９２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７

，

５２９

，

４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９

，

５８０

，

４５９

是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

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４５

，

２８１

，

９２８ ９８．７６％ １

，

８２８

，

０００ １．２４％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８

，

７２９

，

４６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８

，

３８０

，

４５９

是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方；股东

史烈先生、陈纯先生、赵建先生和潘丽春女士为关联方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述股东均为关联股东，其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１３９

，

５８０

，

４５９

股，均回避表决。

关于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为众合

机电的控股股东；股东史烈先生、赵建先生和潘丽春女士为众合机电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股东均为关联股东，其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１３８

，

３８０

，

４５９

股，均回避

表决。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履职报告》。该报告

对公司独立董事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治理、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工作、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未提出异议。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魏飞舟律师和姚利萍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2013年 5 月 1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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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0�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13-027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按照《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积极推进本次重

组的各项事宜，展开积极磋商及其它必要工作。

截止目前，公司在中介机构的配合下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完成了有关方面的调查；公司亦

与相关重组对方、标的公司管理层就本次重组、双方业务经营等方面进行了多轮的深入交流；

同捷科技也已完成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内部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的相关程序或手续，但尚需完成

相应股权的有关对价支付、内部资产重组中相关资金往来清理等工作。

但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反复磋商及对标的公司同捷科技的审慎评估， 公司与本次重组对方

就确定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预计各方短期内难以协商一致。

同时，在本次交易的推进过程中，就原内部资产重组范围外的关联企业，基于维护标的企

业同捷科技经营的完整性，需要对其进行整合，但公司及同捷科技股东间就该关联企业的整合

方式尚未形成一致意见，预计短期内亦无法就该事项形成具体方案并完成整合工作。

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认为本次重组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预计难以在规定期限内再次召

开董事会审议正式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将继续积极与相关各方协商本次重组的后续安排， 待协商一致后将按有关法规履行

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公告。

二、特别提示

1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进展

公告。 若本次重组方案最终终止，公司将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并及时公告。

2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披露的重组预案第七章

"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

险因素

"

中已充分说明了本次重组有关的报批程序及风险因素，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

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3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终止可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8日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证券代码：002537� � � �公告编号：2013-030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日前，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

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

"

海立控股

"

）通知，海立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1,000,000

股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相关质押手续已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5

月

16

日起至其办理解除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海立控股持有本公司

61,875,000

股股份

(

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41.25%

，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

51,000,000

股， 占海立控股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2.42%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

。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10� � �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2013-012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日前，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兴集团

"

）通知，天

兴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的

4600

万股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质押登记手

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5

月

15

日起至质权

人

--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为

止。

天兴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9,002,000

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58.86%

，其中累计质押

460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2%

。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